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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97               证券简称：山河智能             公告编号：2023-029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中铁山河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增资扩股、股权激励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河智能”或“本公司”）于2023年

6月2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中铁山河工

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股权激励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景广军先

生、申建云先生履行了回避表决。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与该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广州万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广州恒翼

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现将相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为使中铁山河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山河”）充分建立起现

代企业制度及市场化运行机制，依托广州工控高端装备研发生产基地项目，抢抓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全面提高企业效率和竞争力，加快实现跨越式发展，拟由山

河智能、广州智能装备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智集团”）对中铁山河进

行增资，同时引入战略投资者并实施股权激励。 

 

一、本次交易概述 

（一）控股子公司实施增资扩股及股权激励的概述 

基于长远发展及股权优化的需要，山河智能控股子公司中铁山河拟以非公开协

议和公开挂牌引入投资者的方式进行增资扩股并实施股权激励，拟新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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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10.58万股。 

山河智能、广智集团、战略投资者及有限合伙企业（员工持股平台）拟参与中

铁山河本次增资扩股事项（以下简称“本次增资扩股”、“本次交易”、“本次关

联交易”）。其中，山河智能认购 7,946.02万股，广智集团认购 19,568.70万股，

战略投资者认购不超过 6,600.33 万股，有限合伙企业（员工持股平台）认购不超

过 2,795.53 万股。本次交易完成后，上述各方分别持有中铁山河 38%、35%、11.81%、

5%。（注：上述股权比例系根据方案预计，实际情况以最终投资者认购情况为准，

下同。） 

中铁山河本次股权激励股份总数不超过 2,795.53 万股，具体激励股份总数根据

员工认购意愿及审批机关意见最终确定。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采用向激励对象发行股

份的方式实施，激励对象通过入伙有限合伙企业（员工持股平台）间接持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有限合伙企业（员工持股平台）尚未完成注册、战略投资

者尚未确定。 

  （二）关联关系 

鉴于广智集团为山河智能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广智集团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铁山河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址：广州市南沙区大岗镇潭洲人民路 3号 306室  

法定代表人：唐彪  

注册资本：人民币 19,000万  

成立日期：2016年 8月 22日   

营业期限：无固定期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MA4L62JM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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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隧道施工专用机械制造;隧道施工专用机械销售;轨道交通专用设备、

关键系统及部件销售;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造;轨道交通通信信号系统开发;智能控

制系统集成;轨道交通工程机械及部件销售;矿山机械制造;矿山机械销售;水资源

专用机械设备制造;机械设备研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建筑工程用机械制

造;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机械设备租赁;特种设备出租;工程管理服务;对外承

包工程;建设工程质量检测。  

中铁山河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合并口径）： 

项目 2022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3年 3月 31日 

资产总计  631,244,186.26   617,674,640.70  

负债总计  407,135,181.11   383,908,180.04  

净资产总计  224,109,005.15   233,766,460.66  

 

三、本次增资扩股及股权激励方案 

（一）增资扩股方案 

1、总体思路 

拟采取非公开协议增资的方式由山河智能、广智集团对中铁山河进行增资，同

时以公开挂牌的方式增资引入战略投资者，以非公开协议增资的方式实施股权激励

计划，增资价格不低于经国资监管部门核准或者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 

2、增资方式 

1.投资方：山河智能、广智集团、战略投资者、员工持股平台（有限合伙企业） 

2.增资对象：中铁山河 

3.基准日：2022年 10月 31日 

4.操作方式：货币增资 

5.增资金额（拟）：44,891.67万元，其中山河智能增资 9,664.17万元，广智

集团增资 23,800万元，战略投资者增资 8,027.50万元，有限合伙企业（员工持股

平台）增资 3,400.00 万元。（注：增资价格不低于经国资监管部门核准或者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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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产评估结果，最终交易价格以交易机构确认的实际成交价为准。） 

6.资金安排：增资扩股交易完成后完成资金实缴。 

7.资金用途及投向：本次增资资金将重点用于研发能力建设及新产品研发、新

市场开拓、新制造基地生产设备投入、创新实验平台建设及补充生产经营资金，具

体如下： 

序号 资金投向 
计划投入额 

（万元）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1 
研发能力建设、

新产品研发 
15,000.0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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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员工持股平台）间接持股。 

4、股权激励的认购价格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股权的价格按以下原则确定：通过进行财务审计和资

产评估，股权价格不低于评估值。本计划的最终实施价格以有权机构审核批准的评

估价格为准。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最终实施价格与同期引入的战略投资者入股价格

保持一致，同股同价持有股权。 

 

四、本次交易前后股权结构  

（一）折股计算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铁山河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增

资涉及的中铁山河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2022年10月31日，中铁山河所有者权益总额为23,108.32万元，股本总额为

19,000.00万元，则折股比例为1.22:1。 

根据以上对价，本次增资增加所有者权益计算如下： 

 

增资折股计算表 

       金额单位：万元 

出资股东 出资额 计入股本 计入资本公积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9,664.17 7,946.02 1,718.15 

广智集团 23,800.00  19,568.70  4,231.30  

战略投资者 8,027.50  6,600.33  1,427.17  

有限合伙企业(员工持股平台) 3,400.00  2,795.53  604.47  

合计 44,891.67  36,910.58  7,981.09  

 

（二）增资前后股权结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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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股，% 

注：上述股权比例系根据方案预计，实际情况以最终投资者认购情况为准。 

 

五、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广州智能装备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大德路 187号 13楼  

法定代表人：骆继荣  

注册资本： 人民币 230,000万 

成立日期：2000年 7月 27日   

营业期限：无固定期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243105223  

经营范围：企业自有资金投资;单位后勤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的项目除外）;

企业总部管理;计算机零部件制造;通信终端设备制造;计算机整机制造;电工仪器

仪表制造;电子测量仪器制造;光学仪器制造;电气设备批发;通信设备零售;电工机

械专用设备制造;电子工业专用设备制造;冶金专用设备制造;计算机应用电子设备

制造;通用和专用仪器仪表的元件、器件制造;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场地租赁（不含

仓储）;机械技术咨询、交流服务;机械配件批发;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股本 股比 增资后股本 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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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通信系统设备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供应用仪表及其他通用仪

器制造;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汽轮机及辅机制造;企业管理服务（涉

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电梯技术咨询服务;房屋租赁;模具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

备制造;电梯、自动扶梯及升降机制造;电梯、自动扶梯及升降机维护保养;电梯、

自动扶梯及升降机安装;电梯、自动扶梯及升降机销售;工业机器人制造;机器人系

统生产;机器人修理;机器人销售;机器人系统销售;机器人的技术研究、技术开发;

机器人系统技术服务;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建筑物燃气系统安装服务;环保技术

咨询、交流服务;物业管理;锅炉及辅助设备制造。  

广智集团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合并口径）： 

项目 2022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3年 3月 31日 

资产总计 28,922,719,616.61 28,294,049,092.56 

负债总计 12,006,160,690.15 11,366,034,657.89 

净资产总计 16,916,558,926.46 16,928,014,434.67 

股权结构：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 

广智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的下属企业，本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六、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中铁山河 2022年 10月 31日为基准日出具的《中

铁山河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增资涉及的中铁山河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2022)沪第 A00141 号），中铁山

河于评估基准日 2022年 10月 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23,108.32

万元，中铁山河拟根据该等评估价值确定增资扩股交易的价格，最终交易价格以交

易机构确认的实际成交价为准。 

 

七、交易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可能存在的风险 

（一）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中铁山河本次增资扩股有利于增强企业长期的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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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山河以及山河智能的长远发展。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山河智能持有股份占中

铁山河注册资本 38.00%，仍为中铁山河的控股股东，不会对中铁山河及山河智能财

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山河智能及其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

在相关经营风险。 

中铁山河通过实施股权激励，引入经营管理人员、核心科研人员和业务骨干入

股，成为各方利益相关者，有利于增加员工责任感和使命感，有效地将股东利益、

企业利益和员工利益结合在一起共同奋斗，调动公司经营管理人员、核心科研人员

和业务骨干的积极性。 

（二）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交易存在因被激励对象原因导致本次股权激励方案实施进度缓慢或无法

实施的风险；存在由于所处行业或其他外部环境原因导致中铁山河发展不顺利，股

权激励效果未达预期的风险；存在引入战略投资者不达预期的风险；存在可能无法

得到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其授权单位的批准的风险。 

 

八、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交易外，公司未与本次交易的关联方发生其

他关联交易。 

 

九、董事会意见 

中铁山河本次引入外部战略投资者，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更好地促进中铁

山河公司在业务上的发展。同时，实施股权激励，可以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建立长

效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经营管理团队、核心骨干的积极性，促进员工与企业共同

成长与发展，为股东创造更大的利益。 

 

十、独立董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公司在将《关于控股子公司中铁山河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增资扩股、股权激励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相关事项及资料的

有关内容已取得我们的认可，符合公司利益和全体股东利益。同意将《关于控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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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中铁山河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股权激励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2、独立意见：中铁山河公司实施增资扩股、股权激励暨关联交易的方案，有

利于增加员工责任感和使命感，有效的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经营者个人利益结

合在一起共同奋斗，调动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骨干的积极性，符合公司

长远规划和发展战略。该方案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有利于优化股权结构、充分调动参与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将员工、投资者自身

利益与中铁山河长远发展紧密结合，共同推动中铁山河公司业务可持续发展，创造

更大的价值。本次交易不会改变公司对中铁山河的控制权，有利于促进员工、投资

者与中铁山河的共同成长和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十一、监事会意见 

公司编制的《关于控股子公司中铁山河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股权

激励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有关规定。 

 

十二、备查文件 

1、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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